
臺北市麗山高中 學生社團／班級活動 申請表 

單位名稱  申請日期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活動名稱  
訂購  □是 

外食  □否 

 過夜  □是 

 活動  □否 

租車  □是 

活動  □否 

活動時間 
自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（上、下）午      時     分 

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（上、下）午      時     分 

活動地點  負責同學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預估經費 元 預估人數 人 

活動內容 

說  明 
 

食品安全 

衛生說明 
 

垃圾回收 

處理說明 
 

導師 / 

指導老師 

 

 

 

訂購外食 
會簽衛生組  

使用其他場地 

會簽總務處  

活動組長  
使用運動場 
會簽體育組  會簽其他處室  

學務主任  校    長  

1.此申請表為班級或社團學生，辦理校內外活動使用；教師辦理的校外教學活動，請老師填寫「教學活動申請表」。 

2.辦理活動若有訂購外食，請導師(指導老師)與負責同學依中央「學校衛生法」、「教育部校園食品事件處理作業標準   

  說明書」之規定辦理，並注意食品安全衛生與督導垃圾回收處理，以免發生食物中毒意外或活動場地髒亂之情況。 

3.校外活動，請附「家長同意書」；過夜活動請附「校外教學學生行為規範遵守同意書」；租車活動請依「學校辦理校 

  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」；山區、海邊或危險活動請辦理「旅遊平安保險」。 

臺北市麗山高中 學生社團／班級活動 申請回覆單 

單位名稱  申請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活動名稱                活動地點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時間 
自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（上、下）午      時     分 

         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（上、下）午      時     分 

負責同學  導師 / 指導老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結果 □ 通過   □ 不通過 
活動組 

核章 

 

 


